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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辦法」全文。 

  附「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係包含下列教育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 

二、國民教育階段。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第三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應至少每三年對學校實施特殊教育成效評鑑(以下簡稱本

評鑑)一次；其評鑑項目如下： 

一、行政與管理。 

二、鑑定、安置、輔導與轉銜。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 

四、支持服務。 

五、無障礙空間、經費與設備。 

六、教師專業。 

七、課程與教學。 

本評鑑得以書面檢視資料、教學觀摩、設備與環境訪察、晤談、問卷調查、座談會

等方式辦理。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府行法字第 10302670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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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評鑑工作由評鑑小組為之。 

前項評鑑小組委員除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召集人、副處長兼任副召集人外，由本

府遴聘特殊教育領域相關專家學者、教育行政機關、教師代表、家長團體或特殊教育相

關團體代表擔任評鑑委員。 

評鑑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行主

席職務；副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行主席職務。 

評鑑小組執行秘書由承辦科科長兼任。 

評鑑小組應依下列程序辦理本評鑑： 

一、審議評鑑實施計畫，包括評鑑項目、標準、程序、申復、申訴、迴避及其他相關事

項，經評鑑小組通過後，由本府於辦理評鑑六個月前公告之。 

二、執行評鑑工作。 

三、召開檢討會議，並針對受評學校提出改進與建議事項。 

四、處理受評學校申復及申訴案件。 

五、追蹤輔導待改進學校。 

第五條    評鑑結果分為下列五等第： 

一、特優：九十分以上者。 

二、優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 

三、甲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 

四、乙等：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 

五、待改進：未達六十分者。 

前項評鑑結果達優等以上者，應予獎勵；待改進者，應辦理追蹤輔導。 

本府於評鑑結束後公布評鑑結果，受評學校應於評鑑報告書公布後一個月內，就未

通過項目或待改進事項提出改善措施或計畫，本府應列管各校改進情形，並視需要進行

追蹤輔導。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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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並增訂第十一條之一。 

  附「苗栗縣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健全地籍管

理，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以下簡稱自耕保留部分），係指於民國四十

二年間，經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徵收共有出租耕地，其中出租部分因徵收

而喪失權利後，自耕保留部分未辦交換移轉登記之耕地。 

第三條    苗栗縣轄內地政事務所應清查自耕保留部分情形予以造册後，供本府依下列程序辦

理自耕保留部分之清理： 

一、訂定執行計畫。 

二、審查及調查。 

三、公告及通知。 

四、異議處理。 

五、登記。 

自耕保留部分得由共有人或其繼承人檢附全體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同意之協議書，向

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經地政事務所審查無誤，並報

本府核定後，依其協議內容辦理登記。 

第四條    本府應請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地政事務所或臺灣土地銀行調閱下列文件，作

為審查之依據：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6 日 
府行法字第 10302679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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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之租約申請書、耕地三七五租約副本。 

二、自耕複查表、業主戶地複查表、佃農承租私有耕地複查表、自耕保留交換清冊。 

三、徵收清冊、放領清冊。 

四、補償徵收耕地地價結計清單。 

五、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各款文件，如未能完全備齊者，得依現有足資證明之文件，予以審查。 

第五條    本府為辦理前條之審查，得邀集鄉（鎮、市）公所及地政事務所派員組成專案小組

辦理。 

對於自耕保留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及出租共有之徵收應有部分如有疑義，或原始

徵收放領資料難以認定時，得實地調查之。 

第六條    本府辨理第四條審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租約有無不明者，依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司法確定裁判或符合土地法

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而以出租論之耕地案件為準。 

二、如出租共有人之認定發生困難時，除查閱共有人連名簿外，得請該管稅捐稽徵機關

提供課徵土地稅之財產資料以資佐證。 

三、自耕保留部分分管事實之認定，應依實施耕者有其田徵收放領原始資料為準或依其

分管契約書、原始契約書或該耕地之四鄰證明為佐證資料。 

四、應有部分參考計算方式(如附表)。 

第七條 自耕保留部分經本府審查或實地調查後，應將其結果及交換移轉登記之內容公告三十

日，並以書面通知共有人或其繼承人。 

本府審查或實地調查後，確實無法查明自耕保留情形者，應按現行登記簿資料公告

三十日，並以書面通知共有人或其繼承人。 

本府依前二項所為通知及公告，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按自耕保留地土地登記簿記載之各共有人姓名、住所，以書面通知。住所不明時，

應查閱地價申報單、地價冊等資料，或請稅捐稽徵處、戶政事務所查明詳細住所後

以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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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知應依行政程序法送達之有關規定送達之。 

三、公告應揭示於本府、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及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處之公

告處所，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四、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應敘明受通知人之姓名、住所、土地標示、權利內容、提出異議

之方式與期限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通知及公告之對象。 

第八條    共有人不同意審查結果者，應自公告日起六十日內檢具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異議。 

共有人均無異議之部分，本府應即函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交

換移轉登記。 

第九條    依前條規定提出異議之案件，由本府訂期以書面通知共有人或其繼承人進行協議。

協議成立者，依協議內容函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前項協議未成立者，由本府進行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收受調處結果通知後

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於七日內將訴狀繕本送本府；逾期未起訴者，依原調處

結果辦理登記。 

前項調處，由本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辦理。 

第十條 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並以自耕保留地

交換移轉登記為登記事由、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為登記原因。 

辦竣前項移轉登記後，應發給土地所有權狀，其原發書狀未提出者，應予公告註銷。 

第十一條    自耕保留部分於尚未辦畢交換移轉登記前，如登記名義人設定或處分土地權利

時，應予駁回。 

前項登記名義人已死亡者，經繼承人檢附切結書同意繼受該應有部分未定之權利

者，准予辦理繼承登記。 

第十一條之一    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附帶徵收放領未被徵收部分之土地，準用本自治條例

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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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名稱為「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並修正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附「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 

縣  長  劉  政  鴻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6 日 
府行法字第 10302680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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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高級中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高級中等學

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立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高級中學)，其校名統稱「苗栗縣立某某高級中學」，置

校長一人，承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教育處處長之命，綜理校務。 

第三條    高級中學得附設職業類科、國民中學部或國民小學部，其班級數以國小、國中及高

中合併計算。 

第四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處、輔導處、圖書館，附設職業類科者得另設實

習處。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教務處：課程編排、教學實施、學習評量、學籍管理、成績考查及成績管理、教學

設備管理及供應、新生入學及升學作業、學生重修、補修、延長修業、選修課程規

劃、教育實驗及研究發展、資訊媒體開發製作、網路系統開發及維護之辦理及其他

有關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學生民族精神教育、人文、道德教育、生活輔導、團體活動及生活管

理、體育運動、學校衛生、運動傷害防護、營養保健，並與輔導單位配合實施生活

輔導等其他有關事項。 

三、總務處：文書收發、出納、檔案管理、工友管理、物品採購、營建修繕、校產管理

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輔導處：規劃及推動學生生活輔導、建立學生輔導資料、辦理各項測驗、特殊教育、

就業輔導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圖書館：推動圖書編目分類、視聽技術、學校刊物編輯、讀者服務及有關事項。 

六、實習處：學生實習、就業輔導、技能檢定及建教合作有關事項。 

前項實習處，技術型學校應設置；綜合型學校或設有專業群、科、學程之普通型學

校，得設置。 

第五條    前條處、館得設各組，其規定如下： 

一、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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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設教學、註冊、設備、試務、課務、實習及就業輔導、實驗研究各組辦事。

但設有實習處者，不得設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二）普通型學校設有綜合高中學程十二班以上者，得設綜合高中組。 

二、學生事務處：得設訓育、生活輔導、體育、衛生、社團活動各組。 

三、總務處：得設文書、庶務、出納各組。 

四、輔導處：得設輔導、資料各組。 

五、圖書館：得設技術服務、讀者服務、資訊媒體各組。 

六、實習處：得設實習、就業輔導、技能檢定各組；辦理建教合作在十七班以下者，得

設建教合作組。 

七、學校辦理實用技能學程六班以上者，得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單位增設實用技能組。 

八、學校辦理特殊教育班二班以上十七班以下者，得增設特殊教育組。 

學校得基於自主管理原則及需要，設置組別及組數。但不得超過下列基準： 

一、二十班以下：十二組。  

二、二十一班以上：十五組。 

附設職業類科者，得另增設二組；附設國中（國小）部者，得另增設四組，均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六條    高級中學得附設補習進修學校，相關事項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高級中學置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護理教師、掌理軍訓、護理教學及協助學生

生活輔導等事項，其編制員額、遴選、介派及遷調，依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規定辦

理。 

第八條    高級中學得置秘書、主任、組長、營養師、護理師（護士）、幹事、技士、技佐、助

理員、管理員、書記。 

第九條    高級中學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得置組員、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十條    高級中學設會計室，置主任一人，得置組員、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

事項。 

第十一條    高級中學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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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班：國民小學部每班至少置教師一點六五人，未達九班而學生人數達五十一

人以上者，另增置教師一人；國民中學部每班置教師二人，每滿九班得增置教師

一人；高中部，每班置教師二人，每滿四班增置教師一人。 

二、專業類科： 

（一）農業、海事水產類：每三班置教師八人；未達三班者，二班置五人，一班

置二人。但農業類之農業機械科每班置三人。 

（二）工業及藝術類：每班置教師三人。 

（三）商業及家事類：每二班置教師五人；未達二班者，一班置二人。 

（四）前三目類，除工業類外，設有五科以上者，每增二科得增置教師一人。 

（五）綜合高中學程：每班以二點五人為原則。但辦理工業、農業及海事水產綜

合高中課程者，每班置三人。 

三、實用技能學程：日間授課每班置教師一人，每滿四班增一人；夜間授課每班置教

師二人。 

四、特殊教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

法規定辦理。 

五、體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定辦理。 

六、專任輔導教師：八班以上十五班以下者，置一人；超過十五班部分，每滿十五班

置一人；超過十五班之班級數除以十五後之餘數八班以上者，增置一人。 

七、導師：每班置一人，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兼任，但建教合作班得依需要增置導師員

額；特殊教育班導師，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

員進用辦法規定設置。 

第十二條    學校職員員額編制，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準則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四條    高級中學分層負責明細表由各校擬訂，報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第十五條    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國民小學部者，其組織及員額編制，依國民教育法及其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1期  
 

 

－ 12 － 

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十六條    本準則除另定施行日期外，自發布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苗栗縣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 

二、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之受教者。 

第三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申訴事件，應設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長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學生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聘（派）兼之；必要時，得遴聘法律、

心理或輔導學者專家，擔任委員或諮詢顧問。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同校申評會委員。 

第四條    申訴人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得提起申訴。 

學生之父母、監護人，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 

學生自治組織提起申訴時，應以該組織之名義為之。 

第五條    申訴人提起申訴者，應自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為之。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府行法字第 10302710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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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申訴人提起申訴後，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申訴經撤回後，不得就同

一事件再提起申訴。 

第六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校長召集，並於委員產生後第一次開會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

任主席，主持會議。主席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代理之。 

第七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申評會委員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申訴事件之評議決定，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其他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之。 

委員於任期中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得由校長解除其委員職務，

並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八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及書面審理為原則。 

申評會評議時，得通知申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關係人到會說明。 

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表決及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涉及學生隱私之

申訴事件及申訴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第九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但申訴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並提出具體證明者，不在此限。 

二、申訴人不適格。 

三、原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四、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事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第十條    申訴之評議決定，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並應於評議決定之次日

起十日內，作成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以下簡稱評議決定書）。 

前項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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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四、申評會主席署名。決定作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

其事由。 

五、不服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六、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日。 

第十一條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無法送達者，依

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理。 

對於輔導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事件，應於該評議決定書附記，申訴人如

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苗栗縣政府

提起訴願。 

第十二條    學校對受輔導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之學生，於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前，應以彈

性輔導方式安排其繼續留校就讀，並以書面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及義務。 

第十三條    申評會處理申訴事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附「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府行法字第 103027105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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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苗栗縣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 

二、學生：指取得學校正式學籍註冊之在學學生。 

三、獎懲：指依學校獎懲規定具獎勵或懲罰性質之措施。 

第三條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二條所定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一

人至十五人，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就學生事務處主任、教務處主任、總務處主任、輔

導處（室）主任、主任教官或生活輔導組組長、各年級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及學生代表聘任之。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前項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

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總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第四條    本會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 

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 

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主持會議。 

第五條    本會委員不得兼任同一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為審議下列事項： 

一、學校學生獎懲規定。 

二、學校年度學生獎懲教育工作計畫。 

三、學生擬記大功或大過以上之獎懲事件。 

四、學生已接受司法機關或相關機關處理之重大獎懲事件。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依調查結果審議其後續懲處事件。 

六、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第七條    本會作成之學生懲處評議結果，學校應落實後續輔導作為，並適切輔導學生改過或

銷過。 

第八條    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應本公正、公平原則，瞭解事實經過，衡酌學生身心特質、

家庭因素、行為動機及平時表現等，以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導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性發

展。 

本會審議學生懲處事件，於評議前，應提供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到場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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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通知或經利害關係人申請到場陳述意見。 

前項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予記錄，並經陳述人簽名確認；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

應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第九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如遇特殊獎懲事件，必要時得不定期召開會議。 

第十條    本會審議獎懲事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本會審議懲處事件時，除經本會決議顯無必要外，應通知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

護人到場說明；審議獎懲事件時，得經本會決議邀請提案人（單位）、關係人、社工師、

心理師、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諮詢或說明。 

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申請於本會

審議時到場說明者，經本會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之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得偕同輔佐人一人到場

說明。 

第十一條    獎懲事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會決議，推派委員三人為之，並於本會會

議時報告。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    獎懲事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處理之結果為

據者，本會得於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終結前，停止該獎懲事件之審議，並以

書面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 

經本會依規定停止獎懲事件之審議，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審議，並以書面

通知前項人員（單位）。 

第十三條    本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

三條之規定。 

第十四條    依第六條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提出之重大學生獎懲事件，本會之獎懲評議結果決

定，除依第十二條規定停止審議者外，自收受學生獎懲事件書面提案之次日起，應於

二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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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前項期間，依第十二條規定停止審議者，自繼續審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第十五條    本會審議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本會會議之審議、表決及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涉及受獎懲學生隱私

之事件及其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第十六條    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對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依其情形有提供相關資料

及配合說明之義務。 

第十七條    本會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獎懲事件評議結果決定書，

明確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懲法令依據及不服獎懲結果之救濟方式，並以可供存證

查核方式，專函通知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 

前項救濟方式，應於評議結果決定書末附記。 

第十八條    校長對前條本會獎懲評議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具體理由，送請本會復議；

校長對本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本會原

獎懲評議結果，或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作成其他獎懲評議結果時，

校長應即核定，並予發布執行。 

第十九條    受獎懲學生對於本會獎懲評議結果，認為違法或不當致使學生權益受損者，得於

評議書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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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苑裡鎮「六順牧場」（苑裡鎮西海段 149、150 地號，登記飼養肉雞 25,000

隻）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202238 號）一張。 

依據：本府 101 年 9 月 20 日府農畜字第 1010190562 號函、本府 103 年 10 月 24 日府農畜字第

1030228035 號函暨畜牧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3 款。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苑裡鎮「六順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一張（如附件）。 

縣  長  劉  政  鴻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六順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202238 號 依畜牧法第 8-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公

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造橋鄉「昆進畜牧場」（造橋鄉潭內段 417-3 地號，登記飼養公豬 4 頭、母

豬 42 頭、肉豬 373 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09085 號）一張。 

依據：本府 103 年 6 月 23 日府農畜字第 1030131879 號函、本府 103 年 12 月 3 日畜牧場登記稽

查紀錄暨畜牧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3 款。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造橋鄉「昆進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一張（如附件）。 

縣  長  劉  政  鴻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 日 
府農畜字 1030257349B 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8 日 
府農畜字第 1030261515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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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昆進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09085 號 依畜牧法第 8-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公

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獅潭鄉「禾翊畜牧場」（獅潭鄉獅潭段和興小段 116-4 地號，登記飼養肉豬

193 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13141 號）一張。 

依據：本府 103 年 10 月 23 日畜牧場登記稽查紀錄、本府 103 年 10 月 24 日府農畜字第 103022 

      8044 號函暨畜牧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3 款。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獅潭鄉「禾翊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一張（如附件）。 

縣  長  劉  政  鴻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禾翊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13141 號 依畜牧法第 8-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公

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核准張瑞成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7 日 
府地籍字第 1030268922B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8 日 
府農畜字第 1030261524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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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瑞成 

二、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 016822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3）苗縣地登字第 000359 號 

四、事務所名稱：張代書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苑裡鎮中正里 13 鄰 101 之 55 號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更正本府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沒入之保證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

地及建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

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之土地及建物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土地及建物代為標售價金保管

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專戶。 

三、申請保管款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存入專戶起 10 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

賸餘，歸屬國庫(如附清冊所示)。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劉  政  鴻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 日 
府地籍字第 1030257382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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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 103 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 1 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

（如後附名冊）共計 7 家。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3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331336040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後附名冊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應予廢止。 

縣  長  劉  政  鴻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 
府商工字第 1030263199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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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 103 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一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如後附名冊）

及工廠登記證共計 10 家。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3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331336040 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後附名冊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應予廢止。 

二、工廠登記資料及公告廢止原因如後附名冊。 

三、註銷後之廠地，其屬都市計畫內者，應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規定使用，其屬非都市土地

者，應依編定用地管制使用。至有辦理動產抵押權益者，請抵押權人自行依法妥處，本

府不另行通知。 

縣  長  劉  政  鴻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 日 
府商工字第 103025824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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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 103 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 1 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

（如後附名冊）共計 15 家。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3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331336040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後附名冊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應予廢止。   

縣  長  劉  政  鴻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9 日 
府商工字第 1030262791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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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辦理勞資爭議調解，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1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委託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辦理勞資爭議調解，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勞動及社會資源處勞資關係科（地址：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4 樓；電話：559414）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0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 月 9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龍港段 0514-0000 地號〈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 公

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港段 051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出口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4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50224 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 
府勞社資字第 1030272975B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1期  
 

 

－ 30 － 

（日）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6 16 16 16 16 1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6 16 16 16 16 1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後龍鎮龍港段 0514-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內（後龍鎮龍港段 0514-0000 地號），

用途：印染整理業，每日引用水量 0.009〈立方公尺/秒〉、約 518.4 立方公尺，

每日用水時間 16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1 月 10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9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定泰安鄉公所申請後龍溪水系家用及公共給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5142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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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 泰安鄉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7 月 3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

年 限 
自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大湖溪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等 1 個鄉鎮市區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細道邦段 29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細道邦段 0029-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縣  長  劉  政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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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泰安鄉公所申請後龍溪水系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泰安鄉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7 月 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大湖溪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等 1 個鄉鎮市區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洗水段 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14 0.00314 0.00314 0.00314 0.00314 0.003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14 0.00314 0.00314 0.00314 0.00314 0.003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5137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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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洗水段 0001-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為國有林地。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200-0000 地號等 3 筆土地(淡文湖圳第一號抽水廠) 

灌溉面積 0.817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27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 公

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20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田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666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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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立方公尺）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9.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本案原用水範圍造橋鄉淡文湖段 1200-0000 地號等 10 筆土地，變更為造橋

鄉淡文湖段 1200-0000 地號等 3 筆土地（淡文湖圳第一號抽水廠）灌溉面積

0.8171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為 0.008〈立方公尺/秒〉、約 230.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變更為 8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中港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6666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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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中港溪水系中港溪(大同抽水站)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段 0230-0046 地號等 21 筆土地  灌溉面積 3.106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面水，設出水管徑 100 公厘 3 匹馬力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段 1295-0000 地號（重測前：崎頂段 0230-004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4 0.024 0.024 0.024 0.024 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4 0.024 0.024 0.024 0.024 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本水權引用水源為新港溪排水，屬本府縣管區域排水，經濟部中區水資源局

於 103 年 9 月 24 日水中水字第 10316029270 號函知該水權應由本府依規續

辦在案（如附原函影本）。 

2.引水地點土地苗栗水利會於 59 年 2 月 9 日前即取得，傳來使用至今，無爭

議，符合規定。 

3.用水範圍：竹南鎮崎頂段 0230-0046 地號等 21 筆土地，灌溉面積 3.1062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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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每日引用水量為 0.024〈立方公尺/秒〉、約 86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為

10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註銷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地下水農業用水第 114117 號水權狀。 

依據：水利法第四十一條。 

公告事項：水權消滅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水 權 狀 號 114117 

水 權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登 記 類 別 消滅登記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後龍鎮苦苓腳段 2676-0000 地號等 34 筆土地  灌溉面積 4.813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2676-0000 地號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734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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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本案現場已無地下水水井使用，申請消滅登記。 

2.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註銷該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錦鋒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錦鋒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錦鋒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廠內〈苗栗縣後龍鎮龍社段 1168-0000 地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

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社段 116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734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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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2 0.0042 0.0042 0.0042 0.0042 0.004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2 0.0042 0.0042 0.0042 0.0042 0.004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3.用水範圍：錦鋒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場內（後龍鎮龍社段 1168-0000 地號），

用途：混凝土製造業，每日引用水量 0.0042〈立方公尺/秒〉、約 120.96 立方

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8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周有成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4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50223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1期  
 

 

－ 39 －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周有成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0 月 22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西段 0064-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3349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西段 006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通霄鎮內湖西段 0064-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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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水範圍：通霄鎮內湖西段 0064-0000 地號，耕作面積 0.3349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5（立方公尺/秒）、約 18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

間 2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保聿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保聿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灣鄉大河底段 1121-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261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灣鄉大河底段 112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6508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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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灣鄉大河底段 1121-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612 公頃，種

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1（立方公尺/秒）、約 15.84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4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賴清香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524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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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賴清香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0 月 3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396-0001 地號  灌溉面積 0.028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0.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396-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32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03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

權。 

2.本案僅同意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1期  
 

 

－ 43 － 

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水利會第 123511 號

地面水灌排渠道水源。 

3.用水範圍：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396-000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285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32（立方公尺/秒）、約 2.3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2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鄭明祥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鄭明祥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致民段 0306-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1.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16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

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致民段 0306-0000 地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302628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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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苑裡鎮致民段 0306-0000 地號）土地自有。 

3.用水範圍：苑裡鎮致民段 0306-0000 地號，耕作面積 1.7 公頃，種植-雜作，

每日引用水量 0.0024（立方公尺/秒）、約 69.1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8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劉  政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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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地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暨污染管制區。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16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下水含氯有機溶劑污染潛勢調查及查證計

畫」調查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姓名或名稱：虹銘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地。 

三、場址地號：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地。 

四、污染類型：工廠。 

五、場址面積：2,717.04 平方公尺 

六、場址現況概述：苗栗縣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地為工廠使用，目前工廠正常運作中，

所有權人係虹銘股份有限公司。 

七、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本場址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下水含氯有

機溶劑污染潛勢調查及查證計畫」，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壤中「順-1,2-二氯乙烯」及

「三氯乙烯」項目檢測值分別最高達 145 毫克/公斤及 93.2 毫克/公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7 毫克/公斤及 60 毫克/公斤】；地下水中「順-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氯乙

烯」項目檢測值分別最高達 45.6 毫克/公升、23 毫克/公升及 3.1 毫克/公升，超過地下水

污染管制標準【0.7 毫克/公升、0.05 毫克/公升及 0.02 毫克/公升】 

八、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定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管制區。 

（二）管制範圍：同控制場址範圍。 

（三）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7 條相關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9 日 
府環水字第 103005222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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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禁止在污染管制區內種植食用農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

動、植物。 

（四）自公告之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縣  長  劉  政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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